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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到“法定”:三寨当江与 

清朝苗疆秩序的构建 

冯慧鑫 

【摘 要】：当江”是清水江木材贸易中最为核心的制度。至迟在康熙后期木材市场已存在茅坪等三寨自发当江

的情形。在清廷开辟苗疆的过程中,出于政治与军事双重考量,张广泗“法定”三寨当江。经考察,“法定”应在雍

正七年至九年之间。这一举措背后,除利用熟苗以备驱策之外,还暗含着清王朝借规制当江制度之便试图隔绝下游客

商与上游生苗直接接触,防止“汉奸”激起“苗变”之意。由此清王朝通过官方认可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将三寨当

江上升到官方制度的层面,借以把握流域内社会经济命脉,从而初步构建起符合王朝利益的苗疆地域统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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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雍正年间“法定”三寨当江之前,清水江木材贸易市场业已存在三寨当江的事实,因此可以说三寨当江存在一个由“自

发”到“法定”的历史过程。已有研究成果表明,清王朝“法定”三寨当江的真实性以及当江制度的具体内容已无争议(1),但是,

关于“法定”的确切时间和“法定”举措内涵的剖析仍有探讨的余地。将“法定”三寨当江置于清初“开辟苗疆”的历史时空

背景下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当江制度历史内涵的认识,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争江”相关问题的研究。在此笔者不揣

浅陋,以求教于方家。 

一、“三寨当江”定制时间考 

关于“法定”三寨当江的时间,学界有两种看法,即“雍正说”和“乾隆说”。前者以道光七年(1827)七月十五日生员李荣

魁等禀稿中所言“国朝雍正张巡宪校立归总木市在于黎属茅坪、王寨、卦治三江值年停客买卖”(2)为据;后者以光绪十三年(1887)

黎平绅商姜兴国等人“具禀”文稿及粘单(3)为据,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4)。 

鉴于“乾隆说”最为重要的史料支撑是姜兴国等“禀稿并粘单”,为明晰起见,特摘录相关原文如下: 

具禀黎平古州清江天柱四属绅商姜兴国、姜名卿、龙大楷、姜兴渭等为弊重害深、民生日蹙、缕晰条□(陈)、恳示禁革事:

窃维懋迁有无,所以利民生之用,权衡律度,所以示无□之谟。朝廷开市便民,原相期各得其所,何容兴革自由、私相刻削。不谓奸

刁日起,射利灭规,莫若黎属之卦治、王寨、茅坪为尤甚。绅商等世居黎柱边隅,山多田少,栽杉为生。先辈自行砍伐沿河售卖,嗣

因乾隆年间张军略平抚苗疆后统归至卦治、王寨、茅坪三寨售卖,三江之名由此而起。 

…… 

布政使司李示谕一件:据黎平古州清江天柱绅商姜兴国等为弊重害深恳示禁革一案批:查各行贸易,价值皆听买卖二家当面

议定为准,他人不过从旁赞成而已。若如粘单所呈,黎属卦治、王寨、茅坪等处木价系随主家一喊,逼令山贩依从,其余开盘议价、

争购山料、减锃色、短平码、抽经费、扣江银,山贩脂膏几何,岂容层层剥削。阅之实深愤懑,准即如禀逐条示禁以杜争竞。此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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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五日示。 

贵州通省缮后总局为据黎平等属绅商姜△△等弊重害深各情一案批:仰该据禀移东道转饬弹压委员杨守会同黎平府查明妥

议,以凭核办可也。此谕。六月十六日批示。 

六月初九,计抚藩臬加总局共递四处。(5) 

仔细研读这份“禀稿”和后附批文,不能不对“乾隆年间张广泗批准三寨独享当江的利权”之说产生疑问,试析如下。 

首先,因“禀稿”中有“嗣因乾隆年间张军略平抚苗疆后统归至卦治、王寨、毛坪三寨售卖”一语,研究者认为“张广泗是

乾隆元年后才到贵州任经略”,且“从雍正四年到六年,张广泗剿抚都匀、黎平、镇远、清平等苗疆,不大可能在三寨开行立市”,

故持“乾隆说”。那么,张广泗于何时出任“经略”一职?查雍正十三年(1735),“冬十月丁卯,以张广泗为征苗经略……己未,命

经略张广泗兼贵州巡抚”,乾隆元年六月(1736)“癸酉,授张广泗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6),可见所谓“张广泗是乾隆元年后才

到贵州任经略”一语不确。再者,张广泗在雍正五年初调任黎平知府“以佐讨苗”至雍正六年期间,先后进兵谬冲、八寨、清江、

古州等处生苗地界(7);而茅坪等三寨正位于其自西向东进入苗疆腹地的必经之路,因此张广泗不仅必须经过三寨周边进入苗疆腹

地,而且很有可能正是出于剿抚苗疆的需要而在此开行立市。 

其次,从意图上来看,黎柱等四属绅商因不满三江行户在木材交易过程中种种“射利灭规”的行径而上禀官府,似与“争

江”无关。然而,据内容可以将这份禀稿的时间推断为光绪十三年左右
(8)
,禀稿中又有天柱绅商的表述,再将其与光绪十二年天柱

举人吴鹤书请清理瓯脱、光绪十五年吴鹤书请在坌处“开行养练”二事联系起来,不免令人怀疑四属绅商上禀的真实意图。因此,

单就该份“禀稿”便断定乾隆年间“法定三寨当江”还值得斟酌。另外,已发现锦屏林契的年代分布数量,亦不足以成为否定张

广泗雍正年间批准三寨当江的重要论据,契约文书存世、发现的数量并不等同于原本成立的数量。 

相反,“雍正说”虽有“国朝雍正张巡宪校立归总木市”一语作为史料支撑,但由于对该则史料的剖析或解读不够,无形中

削弱了“雍正说”的可信度,加之“乾隆说”的出现,造成一些研究者在清王朝“法定三寨当江”问题上的困惑。有鉴于此,有必

要申论一二。为方便讨论,引录部分李荣魁等禀稿内容如下: 

具恳禀生员李荣魁、乐定邦,民石声尧、张荣魁、王安太、徐秀芳等,为恳赏示禁以除银弊、以安商民事。情因生等清水河

上通都匀,下达楚省,生等黎平、镇远、都匀三府地方山多田少,赖蓄杉木以度民生。国朝雍正张巡宪校立归总木市在于黎属茅坪、

王寨、卦治三江值年停客买卖,上下商贩及湖南委员采办皇木均止该所,成规已久。(9) 

这份禀稿的核心内容在于请求官府禁革下河客商使用低潮银,与“当江”、“争江”并无直接关联。再从这份禀稿形成的时

间“道光七年”来看,地方志、民间唱本《争江记》等记载“争江案”具体过程的文献中都未有此时“争江”的记述。因此,李

荣魁等人的表达应较为客观可信。禀稿所言“国朝雍正张巡宪”一语的真实性便可通过梳理张广泗在雍乾时期任职贵州的履历

得到印证。 

《清史稿·张广泗传》载“(雍正)五年,擢贵州按察使。六年,广泗率兵赴都匀、黎平、镇远、清平诸地化导群苗,相机剿抚,

超授巡抚”(10)等事迹,却不尽准确。事实上,雍正五年十月张广泗由黎平知府“署理”贵州按察使一职,待到十一月庚辰方“实

授”此职;雍正六年六月癸巳虽“升贵州按察使张广泗为贵州巡抚”,但七天后上谕吏部,以张广泗现有招抚生苗等事仍令沈廷

正署理贵州巡抚事务(11),直到次年正月张广泗才真正接任贵州巡抚一职(12)。雍正十年秋七月至十三年八月间,张广泗被清廷委任

为西路副将军,追随岳钟琪平定准噶尔扰边,还师后授湖广总督。雍正帝驾崩后,乾隆帝以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务,先后授以征苗经

略、贵州巡抚、云贵总督等职。乾隆十一年大小金川起事,张广泗调任川陕总督,自此与苗疆事务分离。综合张广泗任职贵州的

情况可知,“国朝雍正张巡宪”的称谓确实可信。那么,是否存在“张巡宪校立归总木市在于三江”的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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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九年五月初三,时任古州理苗同知滕文炯颁发一份旨在驳回茅坪“借夫立市之请”的布告中,有“向者生苗未归王化,

其所产木放出清水江,三寨每年当江发卖,买木之客亦照三寨当江年分,主于其家,盖一江厚利归此三寨。既轮流当江之年为送夫

之年,此当江送夫例所由来也”之语。需要指出的是,学者多将此语作为清朝“法定”后三寨当江情形的描述。事实上前句所描

述的恰是“法定”之前三寨“自发”当江的情况,反而后句表达了“当江—送夫”之间的直接关联。换言之,正因为三寨地理位

置的特殊,“皆面江水而居,在清江之下流,照地与生苗交界”,“王寨、毛坪相距十余里,俱在大道之旁”,兼之“官兵往来皆直

捷而不乐纡回”,导致清王朝在开辟苗疆的军事行动中在三寨征发夫役。三寨不仅要承担“军装炮台之扛但”,还有“零星杂差

之肩送”。(13)因此从“送夫”可以反推雍正年间应是存在“法定”三寨当江,且当在雍正九年之前。 

雍正年间鄂尔泰等组织疏浚清水江一事也可作为“法定三寨当江”佐证。早在开辟苗疆之始,因江路的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

兵丁、粮饷的运送,鄂尔泰便已注意到开通江路的重要性,奏言“云贵开通水利之便”
(14)

。雍正六年欲对大小丹江用兵之时,鄂尔

泰再一次强调开通江路在军事上的重要性(15)。因此雍正六年之后鄂尔泰曾组织人力初步疏浚清水江。鄂容安所撰《鄂尔泰年谱》

载明雍正八年二月“开清水江通湖南”(16),且有碑文可相印证: 

黎平府开泰县正堂加一级苏抄奉: 

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使总督云贵三省地方军务兼理粮饷世袭阿思哈尼加二级记录二次鄂为禁筑梁以通水道以便民生事。照

得清水江河道,上通重安江,下达黔阳县,直抵常德,向来阻梗,货物不通,民苗交病。今既向化归诚,苗民皆属赤子,务使毋桩利涉,

商贾安行,则□□而民苗均享其利。查得沿江一带,设立鱼梁,横截水面,十丈之内,竟居八九,水口既狭,水势亦猛,口上与颇□□

至互触,桨断橹折,亦何能免。且江心拦阻,舟必傍岩,水浅石多,难免撞击,更有梁浮水卷,日夜何能预防,□□□□致沉搁。种种

危害,不可枚举。本部院欲为尔民兴久远之利,若不先除害利者,利何能兴?合就出示□□□,仰黔属沿江一带汉夷人等知悉:现在

江心设立之鱼梁,统限示到十日内悉行拆毁,□□不□□□□,务使渡平岸阔,上下无虞,大舸小舟,往来皆利。如有不法之徒,胆敢

抗不拆毁,或□□□□严拿究处。倘土官地棍徇庇阻挠,亦即据实详参拿究。乃于沿江要隘□□□□永远各宜凛遵毋违。特示。(17) 

虽原碑因风化已不能辨识碑文刊刻的时间(18),碑文中所载有清水江“向来阻梗,货物不通,民苗交病”之语,便知此碑刊刻之

前应无官方组织疏通之事。经查,黎平府开泰县正堂“苏”乃苏霖渤。苏霖渤,字海门,云南大理赵州人,雍正元年癸卯恩科进士

出身(19)。其人“诸作见赏于□西林相国、方望溪学士”(20),于雍正七至九年间任开泰县知县(21),故碑文应刊于该时间段之内。此

外,抄成于嘉庆二十四年的《夫役案》中还抄载了一块记述雍正八年八月锦屏县与天柱县合力开凿卦治一带大观滩的碑文(22),是

为雍正八年官方组织疏浚清水江下游河道险滩的佐证之二。 

综合道光年间生员李荣魁等禀稿所言“国朝雍正张巡宪校立归总木市于三寨”、雍正九年古州理苗同知滕文炯“当江送

夫”之例由来的阐述,以及雍正八年鄂尔泰等组织初步疏浚清水江下游一事的佐证,笔者认为雍正年间首先存在官方“法定”三

寨当江一事,其次“法定”的时间应在雍正七年至九年之间。 

二、“王化”需要下的必然选择 

前述三寨当江由“自发”向“法定”的转变当在雍正七年至九年间,而此时空节点与清廷开辟苗疆恰有重叠,二者之间到底

存在怎样的关联?简言之,雍正年间清王朝为何“法定”三寨当江? 

清虽以异族姿态入主中原,但表面上仍奉行儒家理论治国,以维护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而帝王更是以“天下共主”的姿态自

居。苗疆“广袤三千里,户口十余万,不隶版图,不奉约束”(23),“王化之所不及,声教之所不通”(24),称得上是清初“王化”的空

白地带。雍正帝曾言“朕抚有四海,内地苗疆皆朕版图,汉土民人皆朕赤子”(25),因此清王朝认可苗疆业已形成的三寨当江,既是

王化思想的要求和体现,也是王朝权力的一次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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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法定”三寨当江也是开辟苗疆的现实需要。经过顺治、康熙两朝的经营,雍正初年贵州已无大土司,大规模的改

土归流在此便转变为军事开辟。苗疆,在地理空间上包括湖南、贵州两处,单就贵州而言则指黔东南以雷公山为中心的清水江流

域黑苗聚居地带,如八寨、大小丹江、台拱、清江和古州等地,其中古州八万一带又是苗疆腹地所在。清水江连通楚粤,下游锦屏、

天柱等县则早已归入中央王朝直接管辖之下,是清军向苗疆进发的重要通道。而茅坪等三寨正当连接清水江南北两岸、东西两向

的交通要道上,是清军向北剿抚清江、九股,向西进军古州的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雍正五年张广泗等剿抚黎靖交界处

谬冲花衣苗后,即从黎平府西北出发进入古州、八万一带勘察苗情,必经三寨。雍正六年清廷正式开始对苗疆大规模用兵,尤其是

雍正八年至九年间对古州用兵以来,因三寨位于苗疆腹地东北角水陆要冲之地(26),成为清军运送粮草、兵丁、辎重的重要夫役签

发地。“官兵往来皆直捷而不乐纡回”造成“凡军装炮台之扛但,与零星杂差之肩送,莫不由毛平索夫”。当清军在清江一带军

事受挫时,清水江水道畅通的重要性又一次凸显(27)。此外,王寨、茅坪属黎平府赤溪湳洞司,卦治属湖耳长官司(28),湖耳长官司、

赤溪湳洞司分别于顺治十五年、康熙二十三年归附清廷,清王朝在两处都设有土官等职
(29)
;且苗疆开辟之初清王朝在黎平府所设

“一营五汛百有七塘”中便有王寨汛,额设“把总一员,兵七十六名”(30),由此可知雍正初三寨应属“生苗”向“熟苗”过渡地

带。而笼络熟苗、以熟化生正是雍正朝开辟苗疆的基本策略之一。雍正三年正月发给云贵总督高其倬、贵州巡抚毛文铨的上谕

中便有“择其(向化熟苗)头目中淳良可用者,命该管官宣播恩德加以优赉,俾各爰养所属以备驱策”之语,始遣熟苗招抚生苗,大

兵“从而继之”(31)。因此,雍正七年至九年间张广泗无论是出于军事上水道畅通、运输兵丁粮草等现实需要,还是笼络熟苗以备

驱策的“王化”策略,“法定”三寨当江成为必然选择。 

业已存在的三寨当江“成规”则为张广泗“法定”提供了便利条件。“当江”与流域内木材贸易的起落直接相关,明代万历

年间贵州就已成为皇木的主要采办地之一。据研究,康熙后期茅坪等地便已出现专为木商提供食宿的“火店”,是为木行的前身。

地方志与民间唱本所载康熙四十六年坌处串立十八关拦江抽税一事,恰是康熙后期三寨已经出现“自发”当江的佐证。究其能够

“自发”当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优越的地理位置、木商进山交易缺乏保障、独特的语言优势等。清水江自贵东高原而下,由于

地势高低起伏,不同的河段水文状况也各有差异。概而言之,清水江上游(自台拱施洞以上)地势险要,河床狭窄,滩多水急,航运条

件较差。自施洞而下,地势逐渐和缓,河床渐趋平缓宽阔,航运条件转好。尤其是清水江自河口进入锦屏以后,南有亮江来汇、北

有小江注入,河道宽阔,水量充沛,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木坞。而卦治、王寨、茅坪三寨正好处于这个天然的木坞之中。三寨之间,

卦治居上,王寨居中,茅坪居下游,两两相距不过十余里。尤其是王寨,因位于三江交汇之处,航运条件更是得天独厚。此外,清水

江的主要支流都在三寨之上或三寨之间注入清水江,支流两岸丰富的木材资源能够通过河道汇集到三寨,三寨便成为黔东南林区

木材汇集之所。最初外省来黔木商与上游林区的生苗语言不通,加之存在“稍侵其界即执刀相杀”的威胁(32),使得外省木商需要

既能与生苗沟通,又能为己所用的当地人充当木材交易中介。三寨“本系黑苗同类,语言相通,性情相习”(33),且能识徽、临、陕

三帮语言(34),自然便成为木材交易中介,形成“三寨每年当江发卖,买木之客亦照三寨当江年分,主于其家,盖一江厚利归此三

寨”的“自发当江”局面。当清廷着意开辟苗疆、因政治、军事上的需要而笼络三寨苗人之际,以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已经形成的

三寨当江为“媒介”不仅可以降低军事上的成本,更能够减少政治上“生苗勾结熟苗”为乱的风险,最大程度达到维护地方稳定

的目的。 

综上,三寨当江由“自发”到“法定”的历史过程背后,彰显出清王朝在进入苗疆之初政策上的灵活性。鄂尔泰等着手开辟

苗疆之前,是“抚”是“剿”议论纷纷,镇远知府方显认为“必专用剿未免伤天地之和,若专用抚亦难慑凶顽之胆,二者不宜偏

废”。此后“剿抚并行”之策受到鄂尔泰、雍正帝的赏识,成为开辟苗疆的指导思想。“剿”意味着军事上的征服,而“抚”则

更为侧重政治上“招徕向化”的一种手段。具体到苗疆事宜中,“抚”先行,“剿”随后,虽两者实施的对象都是生苗,但进入苗

寨具体招抚生苗的却是熟苗。
(35)
因此,笼络熟苗与否密切关系到军事的成败以及嗣后苗疆的安定。清王朝通过政治上优赉熟苗、

经济上赏赐熟苗等方式“驱策”其先行招抚生苗,甚至命其头目充任清军前锋剿捕生苗,达到“开辟”之目的(36)。此外,熟苗自身

的安定与否直接关系到苗疆大局的稳定。雍正二年,贵州定番、广顺仲苗酋首阿近自称苗王,联结周围苗寨起兵。在搜剿阿近及

其亲党的过程中,定广协副将陈元勋、游击郭世发御下不严,兵丁失火烧毁无关之熟苗村寨,致使激变“熟苗”从逆。雍正帝对此

严加斥责(37)。如此,张广泗等清廷大员出于笼络三寨熟苗的考虑,从而“法定”当江,其目的正是通过官方认可三寨拥有的经济特

权,使三寨熟苗在木材市场中更多的获利,促使其稳定、收归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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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江之制的核心包括“轮流当江”和“不得私引客商越买”两点。二者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关于三寨之间经济资源的分配,如

子、午、卯、酉年为茅坪当江,辰、戌、丑、未年为王寨当江,寅、申、巳、亥年则为卦治当江。一寨当江之年,其他两寨不得侵

占其利。
(38)

但后者“不得私引客商越买”的规定更为特殊。禁止越买,不仅是为维护三寨利益平衡、减少木材交易纠纷所设,更

是为防止外省客商人等进入上游生苗林区生发事端酿成不稳,于朝廷统治不利,更是与清初隔离民苗的理苗政策相吻合。清初上

游八寨、丹江、清江一带因“不隶版图不奉约束”,“内地奸民犯法,捕之急则窜入苗地”,官府束手无策。而在剿抚苗寨的过程

中,清廷更意识到“汉奸”的危险性。在清初诸多谈论苗疆的文献中,汉地知识分子多认为“苗性反复”,既已本易反复,“汉奸

每潜往煽摇”辄“苗人必愈形反复”(39)。雍正七年张广泗等在大小丹江、清江苗寨受挫,即是由苗人头目听信汉奸老杨、曾文登

等“挑唆”而成。因此鄂尔泰、张广泗、方显等都曾有“除汉奸”之说。(40)实际上“汉奸”多是熟悉清王朝统治弊端之人,他们

进入苗疆腹地后时常成为清廷统治苗疆的绊脚石。因此,从苗疆大员对“汉奸”深恶痛绝的态度看,清王朝“法定三寨当江”后

一再强调“不得私引客商越买”、“不意平略苗民,勾客入山看木,致毙客商”等情
(41)
,未尝不带有借助三寨熟苗隔离内地奸民与

上游生苗接触之意。而事实上三寨作为清初王朝势力所达边界,其上游逼近清水江、乌孟江一带村寨在雍正五年还是生苗地界;

其下游天柱坌处一带在官方文献中一再被表述为“汉民村寨”或者“民人”,虽然明代后期坌处依然是“环四面五百里皆苗

寨”,但万历年间“编氓输赋”,到清初已经“习汉俗者久”、“衣冠如汉人”,甚至“亦自讳其峒人也”。(42)三寨从某种意义上

恰好成为“民苗”分界线。故而清王朝选择认可三寨当江有着浓厚的政治考量。 

“当江”是清水江木材贸易中最为核心的制度,至迟在康熙后期木材市场已存在茅坪等三寨自发当江的情形。出于政治经济

等因素的考虑,雍正君臣着手开辟苗疆。在开辟苗疆的过程中,由于笼络熟苗有利于招抚生苗,且三寨地理位置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张广泗选择将三寨“自发当江”定制为“法定当江”。这一举动背后,除利用熟苗以备驱策之外,还暗含着借规制当江制度之便

试图隔绝下游客商与上游生苗直接接触,防止“汉奸”激起“苗变”之意。而“法定当江”所彰显的清廷对三寨熟苗的笼络,正

是通过借助三寨在木材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经济纽带连接上游生苗和下游熟苗,特别是苗疆开辟以后凭借对木材贸易控制来

“王化”生苗,使其沿着“生—熟—民”的逻辑演化,最终使得苗疆连为一体成为“内地”。如此,清王朝借由“法定”踏出了构

建苗疆秩序的第一步。 

三、余论 

历经五年的军事剿抚,清王朝最终将历来“不通声教”、“向属化外”的黔省苗疆纳入直接统治之下。如何管理千里苗疆便

成为重要问题。尤其是“上扼生苗,下达楚粤”的清水江下游地区,正是民、苗交界之地,其地方的安定直接关系到上游生苗地界

的稳定。因此,雍正朝除了采取设流官、立塘汛等政治军事措施来加强对新辟苗疆的统治以外,还凭借国家的力量,通过承认早已

客观存在的事实,将三寨当江上升到官方制度的层面,并由此把握住流域内社会经济命脉,从而初步构建起符合王朝利益的苗疆

地域统治秩序。在这套秩序设计之下,作为“熟苗”的茅坪等三寨借助当江掌握了区域经济资源的核心权力,同时,通过与经济利

益相联接的其他一系列制度设计,三寨也肩负了王朝所赋予的维护地方稳定的重任。可以说,借助“当江”的制度化,王朝与三寨

为代表的“熟苗”结成了政治经济利益同盟,双方取得了共赢。然而,这一秩序设计之下又不免存在某种隐患,突出的表现为清水

江上下游村寨在其王化程度与所掌握的社会资源之间的失衡。 

天柱地方早在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就已设立守御千户所,二百余年后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吏员朱梓以“诸苗向

化”请“照武冈、城步例改所为县……遂改县”(43),而坌处、三门塘、清浪等寨不仅属于天柱八里之“由义里”下辖之村寨(44),

而且清初就已向国家输籍纳粮
(45)
,在“争江”相关的文献中也一再被称为“汉民村寨”,可见其王化程度在雍正开辟苗疆之初就

已远胜于王朝势力边缘地带的锦屏三寨。从王化程度上而言,天柱坌处一带明显属于苗疆事务大员口中的“内地”。然而,在官

方所设计的资源分配模式中,锦屏三寨所得却优于下游,引起了坌处等村寨的强烈不满。 

作为“当江”制度的产物之一,“争江”甫一开始便是上下游之间争夺区域经济资源的表现,而随着王朝势力直接介入到清

水江木材贸易市场,这一纯粹的经济行为便演变成上游三寨“熟苗”与下游天柱“民人”争夺区域社会控制权的斗争。尤其是从

后世文献的记载来看,伴随着苗疆的稳定、木材市场的繁荣,这种斗争愈演愈烈,前后持续了二百余年。若从此角度来看,下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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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江”不可谓不是对王朝所涉及的“秩序”的一种反馈。在这套秩序之下,地方官府为了维护秩序而一再强调三寨当江的合法

性,此举所暗含的政治考量又与秩序设计之初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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